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壢簡字第1924號

原      告  林鴻淯  

被      告  陳盈如  

訴訟代理人  鄒永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弟弟陳竑菘承攬水電

工程，急需資金調度，而向民間金主借貸之新臺幣（下同）

260萬元，為償還該筆欠款，被告委任原告以其所有坐落於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0-0

00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8樓建物(下合

稱系爭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轉增貸業務，兩造並於民

國112年6月14日簽立貸款委任書(下稱系爭委任書)。原告於

同年6月28日攜帶板信商業銀行(下稱板信銀行)之貸款申請

書至被告夫婦共同經營之「金鑽」便當店中，由被告夫婦填

寫，並於同日將該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同年7月31日板信

銀行派員至系爭不動產為鑑價作業，並將結果送至總行審

查，板信銀行總行於同年8月9日通知原告其已核准以相關利

息、還款年限為條件，核准895萬元之房屋貸款，原告除立

即將此消息通知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陳至中外，還主動替被

告爭取將年利率條件自2.75％調降至2.58％，板信銀行於同

8月11日同意調降利率，並通知即日起即可對保。詎料，陳

至中於同年8月14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貸款業務沒

有辦法下去，未給予原告任何解釋與說法，完全無視原告1

年多以來之心血，及原告已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1項之約

定，完成金融機構核貸895萬元之事實，甚者，被告於同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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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8日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原告已依系爭委任

書之約定，向板信銀行遞交貸款申請書，並經板信銀行同意

核貸895萬元，被告僅須對保，板信銀行即可撥款，被告因

其與陳竑菘間借款條件談不攏之個人因素，拒不至銀行對

保，顯已違反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下稱系爭約

款)，爰依系爭約款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53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有向板信銀行辦理貸款，惟核貸金額過

低、利率太高，而調降利率之附帶條件，又將使被告額外支

出108萬元儲蓄險保費，加計尚須支付原告之服務費537,000

元(應為358,000元)，被告核貸後實際可動用之金額僅剩88

3,000元【計算式：895萬元－645萬元(代償系爭不動產之原

貸款)－108萬元(保費)－537,000元(服務費)＝883,000

元】，該貸款不但毫無實益，反而加大被告夫婦的財務缺

口，被告遂於同年8月16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委任關係

之意思表示。被告於終止委任後，自行向新光銀行申辦轉增

貸業務，所獲可核貸之金額為993萬元，遠高於原告依其專

業所能核貸之895萬元，於無須支付之服務費及保費之情況

下，被告實際可動用金額為348萬元【計算式：993萬元－64

5萬元(代償系爭不動產之原貸款)＝348萬元】，而非僅883,

000元。再依系爭不動產近3年房價之漲幅程度，系爭不動產

本應能貸得更高於比原告爭取之核貸金額，詎原告所得之核

貸金額竟遠低於被告自行辦理貸款之金額，益證被告終止委

任乃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並無違約之情事，無須負任何損

害賠償責任或給付服務費之責。復系爭委託書乃定型化契

約，該委託書第3條第1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無論原告有無

完成貸款，均須給付原告高達核貸金額3％之服務費，顯係

免除或減輕原告責任，並加重被告責任之約定，依民法第24

7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此部分約定屬顯失公平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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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在核貸前不

得終止委任，否則應賠償實質核貸金額6％之懲罰性違約

金，同條第3項又約定被告不得另行項任何機構辦理任何貸

款業務或偉他人辦理貸款，否則應給付3％服務費及6％懲罰

性違約金，均係使被告拋棄權力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依民法

第247條之1第3款之規定，此部分約定亦屬顯失公平而無

效。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應給予被

告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被告審閱全部條款內容，原告於

其主張之時間、地點與被告當場簽訂系爭委任書，並於當日

將貸款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顯未提供被告合理契約審閱期

限，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如主文第1項所示。(二)如受不利

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

約，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委任契

約，係以雙方信賴關係為基礎，如雙方信賴關係業已動搖，

應許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此觀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

定自明。又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

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

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

約定無效，民法第247之1條第2、3款亦有明定。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系爭委託書、系爭不動產建物暨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板信銀行貸款申請書、相關LINE對話

紀錄截圖、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影本、原告代擬承諾書影本

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4頁、第57至67頁)，然觀諸系爭

委任書全文內容，除委任人個人資料、貸款類型、貸款標

的、貸款額度、受任人住址欄係留空格供填寫外，其餘均係

繕打列印字體呈現，可認系爭委任書係原告預定用於同類契

約之條款而預擬之契約，自應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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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查，系爭約款載以「甲方(即被告)簽立委任書至貸款核

撥日前，因本貸款案有其特殊性質……，除可歸責於乙方

(即原告)之情事外，甲方同意在本貸款案完成前不得向乙方

主張終止委任……或拒絕對保撥款……之方式影響核貸，否

則仍須以該金融機構申貸金額，或實際核貸金額後百分之6

作為懲罰性違約金。」等內容，已明文限制被告依民法第54

9條第1項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自由，原告亦未主張及舉證

證明有何簽訂上述約款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復依民法第250

條第1項之規定，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

支付違約金，而依民法所定債務人須有可歸責事由，始負債

務不履行責任；系爭約款僅區分是否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

由，而未考量不可歸責於雙方之情事，將使委任人因非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而為終止委任、拒絕對保等行為時，遭一律

視同違約，益徵屬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再系爭約款僅課以委

任人一方負有給付高達約定貸款金額6％違約金之義務，卻

未課以受任人任何給付違約金之義務，依委任契約本質所生

之主要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確有顯失公平情形，堪認系爭約

款應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依系爭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原告537,0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延遲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得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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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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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壢簡字第1924號
原      告  林鴻淯  
被      告  陳盈如  
訴訟代理人  鄒永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弟弟陳竑菘承攬水電工程，急需資金調度，而向民間金主借貸之新臺幣（下同）260萬元，為償還該筆欠款，被告委任原告以其所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8樓建物(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轉增貸業務，兩造並於民國112年6月14日簽立貸款委任書(下稱系爭委任書)。原告於同年6月28日攜帶板信商業銀行(下稱板信銀行)之貸款申請書至被告夫婦共同經營之「金鑽」便當店中，由被告夫婦填寫，並於同日將該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同年7月31日板信銀行派員至系爭不動產為鑑價作業，並將結果送至總行審查，板信銀行總行於同年8月9日通知原告其已核准以相關利息、還款年限為條件，核准895萬元之房屋貸款，原告除立即將此消息通知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陳至中外，還主動替被告爭取將年利率條件自2.75％調降至2.58％，板信銀行於同8月11日同意調降利率，並通知即日起即可對保。詎料，陳至中於同年8月14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貸款業務沒有辦法下去，未給予原告任何解釋與說法，完全無視原告1年多以來之心血，及原告已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1項之約定，完成金融機構核貸895萬元之事實，甚者，被告於同年8月18日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原告已依系爭委任書之約定，向板信銀行遞交貸款申請書，並經板信銀行同意核貸895萬元，被告僅須對保，板信銀行即可撥款，被告因其與陳竑菘間借款條件談不攏之個人因素，拒不至銀行對保，顯已違反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下稱系爭約款)，爰依系爭約款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有向板信銀行辦理貸款，惟核貸金額過低、利率太高，而調降利率之附帶條件，又將使被告額外支出108萬元儲蓄險保費，加計尚須支付原告之服務費537,000元(應為358,000元)，被告核貸後實際可動用之金額僅剩883,000元【計算式：895萬元－645萬元(代償系爭不動產之原貸款)－108萬元(保費)－537,000元(服務費)＝883,000元】，該貸款不但毫無實益，反而加大被告夫婦的財務缺口，被告遂於同年8月16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被告於終止委任後，自行向新光銀行申辦轉增貸業務，所獲可核貸之金額為993萬元，遠高於原告依其專業所能核貸之895萬元，於無須支付之服務費及保費之情況下，被告實際可動用金額為348萬元【計算式：993萬元－645萬元(代償系爭不動產之原貸款)＝348萬元】，而非僅883,000元。再依系爭不動產近3年房價之漲幅程度，系爭不動產本應能貸得更高於比原告爭取之核貸金額，詎原告所得之核貸金額竟遠低於被告自行辦理貸款之金額，益證被告終止委任乃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並無違約之情事，無須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或給付服務費之責。復系爭委託書乃定型化契約，該委託書第3條第1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無論原告有無完成貸款，均須給付原告高達核貸金額3％之服務費，顯係免除或減輕原告責任，並加重被告責任之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此部分約定屬顯失公平而無效；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在核貸前不得終止委任，否則應賠償實質核貸金額6％之懲罰性違約金，同條第3項又約定被告不得另行項任何機構辦理任何貸款業務或偉他人辦理貸款，否則應給付3％服務費及6％懲罰性違約金，均係使被告拋棄權力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之規定，此部分約定亦屬顯失公平而無效。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應給予被告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被告審閱全部條款內容，原告於其主張之時間、地點與被告當場簽訂系爭委任書，並於當日將貸款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顯未提供被告合理契約審閱期限，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如主文第1項所示。(二)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委任契約，係以雙方信賴關係為基礎，如雙方信賴關係業已動搖，應許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此觀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自明。又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之1條第2、3款亦有明定。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系爭委託書、系爭不動產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板信銀行貸款申請書、相關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影本、原告代擬承諾書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4頁、第57至67頁)，然觀諸系爭委任書全文內容，除委任人個人資料、貸款類型、貸款標的、貸款額度、受任人住址欄係留空格供填寫外，其餘均係繕打列印字體呈現，可認系爭委任書係原告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預擬之契約，自應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查，系爭約款載以「甲方(即被告)簽立委任書至貸款核撥日前，因本貸款案有其特殊性質……，除可歸責於乙方(即原告)之情事外，甲方同意在本貸款案完成前不得向乙方主張終止委任……或拒絕對保撥款……之方式影響核貸，否則仍須以該金融機構申貸金額，或實際核貸金額後百分之6作為懲罰性違約金。」等內容，已明文限制被告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自由，原告亦未主張及舉證證明有何簽訂上述約款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復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之規定，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而依民法所定債務人須有可歸責事由，始負債務不履行責任；系爭約款僅區分是否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而未考量不可歸責於雙方之情事，將使委任人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為終止委任、拒絕對保等行為時，遭一律視同違約，益徵屬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再系爭約款僅課以委任人一方負有給付高達約定貸款金額6％違約金之義務，卻未課以受任人任何給付違約金之義務，依委任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確有顯失公平情形，堪認系爭約款應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依系爭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37,0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延遲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得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壢簡字第1924號

原      告  林鴻淯  

被      告  陳盈如  

訴訟代理人  鄒永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弟弟陳竑菘承攬水電

    工程，急需資金調度，而向民間金主借貸之新臺幣（下同）

    260萬元，為償還該筆欠款，被告委任原告以其所有坐落於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0-000建

    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8樓建物(下合稱系爭不

    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轉增貸業務，兩造並於民國112年6

    月14日簽立貸款委任書(下稱系爭委任書)。原告於同年6月2

    8日攜帶板信商業銀行(下稱板信銀行)之貸款申請書至被告

    夫婦共同經營之「金鑽」便當店中，由被告夫婦填寫，並於

    同日將該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同年7月31日板信銀行派員

    至系爭不動產為鑑價作業，並將結果送至總行審查，板信銀

    行總行於同年8月9日通知原告其已核准以相關利息、還款年

    限為條件，核准895萬元之房屋貸款，原告除立即將此消息

    通知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陳至中外，還主動替被告爭取將年

    利率條件自2.75％調降至2.58％，板信銀行於同8月11日同意

    調降利率，並通知即日起即可對保。詎料，陳至中於同年8

    月14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貸款業務沒有辦法下去，

    未給予原告任何解釋與說法，完全無視原告1年多以來之心

    血，及原告已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1項之約定，完成金融機

    構核貸895萬元之事實，甚者，被告於同年8月18日以存證信

    函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原告已依系爭委任書之約定，向板

    信銀行遞交貸款申請書，並經板信銀行同意核貸895萬元，

    被告僅須對保，板信銀行即可撥款，被告因其與陳竑菘間借

    款條件談不攏之個人因素，拒不至銀行對保，顯已違反系爭

    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下稱系爭約款)，爰依系爭約款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7,0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有向板信銀行辦理貸款，惟核貸金額過低

    、利率太高，而調降利率之附帶條件，又將使被告額外支出

    108萬元儲蓄險保費，加計尚須支付原告之服務費537,000元

    (應為358,000元)，被告核貸後實際可動用之金額僅剩883,0

    00元【計算式：895萬元－645萬元(代償系爭不動產之原貸款

    )－108萬元(保費)－537,000元(服務費)＝883,000元】，該貸

    款不但毫無實益，反而加大被告夫婦的財務缺口，被告遂於

    同年8月16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

    被告於終止委任後，自行向新光銀行申辦轉增貸業務，所獲

    可核貸之金額為993萬元，遠高於原告依其專業所能核貸之8

    95萬元，於無須支付之服務費及保費之情況下，被告實際可

    動用金額為348萬元【計算式：993萬元－645萬元(代償系爭

    不動產之原貸款)＝348萬元】，而非僅883,000元。再依系爭

    不動產近3年房價之漲幅程度，系爭不動產本應能貸得更高

    於比原告爭取之核貸金額，詎原告所得之核貸金額竟遠低於

    被告自行辦理貸款之金額，益證被告終止委任乃有法律上之

    正當理由，並無違約之情事，無須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或給

    付服務費之責。復系爭委託書乃定型化契約，該委託書第3

    條第1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無論原告有無完成貸款，均須

    給付原告高達核貸金額3％之服務費，顯係免除或減輕原告責

    任，並加重被告責任之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2

    款之規定，此部分約定屬顯失公平而無效；系爭委託書第3

    條第2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在核貸前不得終止委任，否則

    應賠償實質核貸金額6％之懲罰性違約金，同條第3項又約定

    被告不得另行項任何機構辦理任何貸款業務或偉他人辦理貸

    款，否則應給付3％服務費及6％懲罰性違約金，均係使被告拋

    棄權力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之規定

    ，此部分約定亦屬顯失公平而無效。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

    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應給予被告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

    被告審閱全部條款內容，原告於其主張之時間、地點與被告

    當場簽訂系爭委任書，並於當日將貸款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

    ，顯未提供被告合理契約審閱期限，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

    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如

    主文第1項所示。(二)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

    ，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委任契約

    ，係以雙方信賴關係為基礎，如雙方信賴關係業已動搖，應

    許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此觀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

    自明。又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

    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

    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

    定無效，民法第247之1條第2、3款亦有明定。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系爭委託書、系爭不動產建物暨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板信銀行貸款申請書、相關LINE對話

    紀錄截圖、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影本、原告代擬承諾書影本

    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4頁、第57至67頁)，然觀諸系爭

    委任書全文內容，除委任人個人資料、貸款類型、貸款標的

    、貸款額度、受任人住址欄係留空格供填寫外，其餘均係繕

    打列印字體呈現，可認系爭委任書係原告預定用於同類契約

    之條款而預擬之契約，自應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

    查，系爭約款載以「甲方(即被告)簽立委任書至貸款核撥日

    前，因本貸款案有其特殊性質……，除可歸責於乙方(即原告)

    之情事外，甲方同意在本貸款案完成前不得向乙方主張終止

    委任……或拒絕對保撥款……之方式影響核貸，否則仍須以該金

    融機構申貸金額，或實際核貸金額後百分之6作為懲罰性違

    約金。」等內容，已明文限制被告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得隨

    時終止委任契約之自由，原告亦未主張及舉證證明有何簽訂

    上述約款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復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之規定

    ，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而

    依民法所定債務人須有可歸責事由，始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系爭約款僅區分是否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而未考量不可

    歸責於雙方之情事，將使委任人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

    為終止委任、拒絕對保等行為時，遭一律視同違約，益徵屬

    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再系爭約款僅課以委任人一方負有給付

    高達約定貸款金額6％違約金之義務，卻未課以受任人任何給

    付違約金之義務，依委任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綜合

    判斷，確有顯失公平情形，堪認系爭約款應屬無效，原告自

    不得依系爭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原告537,0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延遲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得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壢簡字第1924號

原      告  林鴻淯  

被      告  陳盈如  

訴訟代理人  鄒永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因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弟弟陳竑菘承攬水電工程，急需資金調度，而向民間金主借貸之新臺幣（下同）260萬元，為償還該筆欠款，被告委任原告以其所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8樓建物(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轉增貸業務，兩造並於民國112年6月14日簽立貸款委任書(下稱系爭委任書)。原告於同年6月28日攜帶板信商業銀行(下稱板信銀行)之貸款申請書至被告夫婦共同經營之「金鑽」便當店中，由被告夫婦填寫，並於同日將該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同年7月31日板信銀行派員至系爭不動產為鑑價作業，並將結果送至總行審查，板信銀行總行於同年8月9日通知原告其已核准以相關利息、還款年限為條件，核准895萬元之房屋貸款，原告除立即將此消息通知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陳至中外，還主動替被告爭取將年利率條件自2.75％調降至2.58％，板信銀行於同8月11日同意調降利率，並通知即日起即可對保。詎料，陳至中於同年8月14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貸款業務沒有辦法下去，未給予原告任何解釋與說法，完全無視原告1年多以來之心血，及原告已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1項之約定，完成金融機構核貸895萬元之事實，甚者，被告於同年8月18日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委任關係。原告已依系爭委任書之約定，向板信銀行遞交貸款申請書，並經板信銀行同意核貸895萬元，被告僅須對保，板信銀行即可撥款，被告因其與陳竑菘間借款條件談不攏之個人因素，拒不至銀行對保，顯已違反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下稱系爭約款)，爰依系爭約款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3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雖有向板信銀行辦理貸款，惟核貸金額過低、利率太高，而調降利率之附帶條件，又將使被告額外支出108萬元儲蓄險保費，加計尚須支付原告之服務費537,000元(應為358,000元)，被告核貸後實際可動用之金額僅剩883,000元【計算式：895萬元－645萬元(代償系爭不動產之原貸款)－108萬元(保費)－537,000元(服務費)＝883,000元】，該貸款不但毫無實益，反而加大被告夫婦的財務缺口，被告遂於同年8月16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為終止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被告於終止委任後，自行向新光銀行申辦轉增貸業務，所獲可核貸之金額為993萬元，遠高於原告依其專業所能核貸之895萬元，於無須支付之服務費及保費之情況下，被告實際可動用金額為348萬元【計算式：993萬元－645萬元(代償系爭不動產之原貸款)＝348萬元】，而非僅883,000元。再依系爭不動產近3年房價之漲幅程度，系爭不動產本應能貸得更高於比原告爭取之核貸金額，詎原告所得之核貸金額竟遠低於被告自行辦理貸款之金額，益證被告終止委任乃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並無違約之情事，無須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或給付服務費之責。復系爭委託書乃定型化契約，該委託書第3條第1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無論原告有無完成貸款，均須給付原告高達核貸金額3％之服務費，顯係免除或減輕原告責任，並加重被告責任之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2款之規定，此部分約定屬顯失公平而無效；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乃要求被告在核貸前不得終止委任，否則應賠償實質核貸金額6％之懲罰性違約金，同條第3項又約定被告不得另行項任何機構辦理任何貸款業務或偉他人辦理貸款，否則應給付3％服務費及6％懲罰性違約金，均係使被告拋棄權力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之規定，此部分約定亦屬顯失公平而無效。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應給予被告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被告審閱全部條款內容，原告於其主張之時間、地點與被告當場簽訂系爭委任書，並於當日將貸款申請書送至板信銀行，顯未提供被告合理契約審閱期限，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如主文第1項所示。(二)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委任契約，係以雙方信賴關係為基礎，如雙方信賴關係業已動搖，應許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此觀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自明。又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之1條第2、3款亦有明定。

　㈡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系爭委託書、系爭不動產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板信銀行貸款申請書、相關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影本、原告代擬承諾書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4頁、第57至67頁)，然觀諸系爭委任書全文內容，除委任人個人資料、貸款類型、貸款標的、貸款額度、受任人住址欄係留空格供填寫外，其餘均係繕打列印字體呈現，可認系爭委任書係原告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預擬之契約，自應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查，系爭約款載以「甲方(即被告)簽立委任書至貸款核撥日前，因本貸款案有其特殊性質……，除可歸責於乙方(即原告)之情事外，甲方同意在本貸款案完成前不得向乙方主張終止委任……或拒絕對保撥款……之方式影響核貸，否則仍須以該金融機構申貸金額，或實際核貸金額後百分之6作為懲罰性違約金。」等內容，已明文限制被告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自由，原告亦未主張及舉證證明有何簽訂上述約款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復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之規定，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而依民法所定債務人須有可歸責事由，始負債務不履行責任；系爭約款僅區分是否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而未考量不可歸責於雙方之情事，將使委任人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為終止委任、拒絕對保等行為時，遭一律視同違約，益徵屬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再系爭約款僅課以委任人一方負有給付高達約定貸款金額6％違約金之義務，卻未課以受任人任何給付違約金之義務，依委任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確有顯失公平情形，堪認系爭約款應屬無效，原告自不得依系爭條款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委任書第3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37,00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延遲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得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